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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

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不需行政许可）【2019】第 5 号 

 

 

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2019 年 4 月 23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（草

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

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一、关于重组方案 

1、报告书显示，本次交易分三步进行：上市公司受让中航锂电

（洛阳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锂电洛阳”）持有的中航锂电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锂电科技”）30%的股权；上市公司将与锂电科

技 30%股权等价值的锂电洛阳 45.00%股权转让至锂电科技，并解除

对锂电科技的控制权；上市公司以所持锂电洛阳剩余 18.98%的股权

及中航锂电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锂电研究院”）35%的

股权、常州金沙科技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沙投资”）以其从

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航空工业集团”）无偿划转而来的锂电洛阳 9.38%的股权、常州华

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科投资”）以所持有的锂电研究

院 65%的股权向锂电科技增资。本次交易标的为锂电洛阳、锂电科技、

锂电研究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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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将上述交易作为一项整体交易，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说明

本次交易前后你公司及交易对手方持有标的股权变动情况，列表说明

本次交易前后你公司及交易对手方资产变化、卖出及买入资产明细及

相应对价情况，以及本次重组对你公司资产构成的具体影响。 

（2）你公司受让锂电洛阳持有的锂电科技 30%的股权、你公司

与锂电科技 30%股权等价值的锂电洛阳 45.00%股权转让至锂电科技

并解除对锂电科技的控制权两项交易是否为一揽子交易安排，是否互

为前置条件；“你公司、金沙投资、华科投资将其他锂电池业务相关

股权增资至锂电科技”这一步是否以前两步为前提，若前两步无法完

成，是否对本步交易造成实质性影响，并请说明本次重组采用上述方

案并分步实施的原因。 

（3）报告书显示，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航空工业集团

将无偿划转其持有的锂电洛阳 9.38%的股权给华科投资。请说明航空

工业集团让渡锂电洛阳行为的交易实质，上述安排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安排，你公司、航空工业集团及交易对手方之间是

否就该 9.38%锂电洛阳股权做出其他约定，若划转无法完成，是否将

对本次重组造成不利影响或实施障碍。你公司实际控制人作为一方参

与此次重组并无偿让渡资产，请说明本次重组是否构成关联交易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报告书披露，你公司与锂电洛阳、金沙投资、华科投资签署

的《锂电科技控制权变更协议》中约定锂电洛阳将锂电科技的控制权

转让给你公司，同时你公司将解除对锂电科技的控制权，重组报告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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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未规定上述控制权解除的对价。请结合锂电洛阳虽持股 30%但仍控

制锂电科技的协议安排，说明该无对价解除控制权协议安排是否公允、

合理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3、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涉及的具体的会计处理，以及交易完成

后，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具体影响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关于重组标的 

4、2016 年、2017 年、2018 年，锂电洛阳的营业收入分别为

142,131.06 万元、94,805.77 万元、118,002.77 万元，占你公司经审计

的 2016 年、2017 年、2018 年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63.31%、48.8%、

55.00%。 

（1）你公司于 2011 年以货币资金 102,000 万元增资收购锂电洛

阳 63.63%股权，并于 2018 年向锂电洛阳增资 39,377.99 万元，增资

后你公司为锂电洛阳持股 63.98%的控股股东；你公司于 2016 年以现

金 1,925 万元与金坛区政府、江苏金坛华罗庚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
共同出资成立锂电研究院并取得其 35%股权，并于 2018 年向其增资

1,820 万元。请结合你公司增资收购锂电洛阳、出资成立锂电研究院

的目的及经营安排，收购锂电洛阳、增资锂电研究院后的业务整合及

开展情况，锂电洛阳、锂电研究院经营业务对你公司主营业务的重要

性，是否达到初始收购锂电洛阳、出资成立锂电研究院的目的等情况，

量化说明锂电洛阳及锂电研究院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协同效应及重

要性，并说明本次转让锂电洛阳 63.98%的股权及锂电研究院 35%的

股权事项对你公司生产经营及未来业绩的具体影响。 



4 

 

（2）截至目前，你公司对锂电洛阳和锂电科技是否存在担保、

财务资助或其他财务往来事项。如有，请补充披露具体情况以及你公

司拟采取的后续处理计划及安排，是否充分保障了上市公司和中小股

东的利益。 

（3）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，锂电洛阳负债为 373,917.50 万元，

其中流动负债合计 214,553.87万元，非流动负债合计 159,363.63万元。

请说明本次重组方案对上述负债的后续偿付是否做出安排，上市公司

是否需要承担责任，如是，请披露具体的偿付计划。 

5、报告书披露，锂电科技 2017 年、2018 年资产负债率分别为

30.12%、54.96%，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-16.12、-137.29；净利润分别

为-9,681.92 万元和-45,366.42 万元，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

-30,074.36 万元和-56,373.82 万元；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9.74、5.59，应

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.87、0.93。 

（1）本次重组完成后，你公司实际增加持有锂电科技 5.84%的

股权。报告书显示，锂电池行业目前正处于行业调整期，你公司锂电

池业务处于亏损状态且未来发展具有一定不确定性。请说明你公司拟

剥离锂电池业务的规划与本次增资锂电科技的安排是否矛盾，结合锂

电科技近两年的财务数据，说明在其亏损加大、偿债能力及营运能力

恶化的情况下，你公司增加持股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本次重组是否有利

于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。 

（2）请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8 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“2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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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则”）第三十二条第（四）款的规定，结合具体数据分析说明相关

因素对锂电科技毛利率变动的影响程度，以及为提高盈利能力，锂电

科技采取的改善措施。 

三、关于标的估值 

6、报告书披露，专业评估机构使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对标的

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6月 30 日的价值进行了评估。若采用资

产基础法评估，锂电洛阳价值为 243,161.75 万元，增值率为 16.34%；

锂电科技价值为 364,760.78 万元，增值率为 1.70%；锂电研究院价值

为 15,136.60 万元，增值率为 134.75%。若采用收益法评估，锂电洛

阳价值为 193,400.00 万元，减值率为 7.47%；锂电科技的评估价值为

312,800.00 万元，减值率为 12.79%；锂电研究院评估价值为 5,900 万

元，减值率为 8.50%。 

（1）请按照《26 号准则》第二十四条第（六）款的要求，补充

披露评估基准日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是否发生重要变化事项，如是，

请说明其对交易作价的影响及上述评估结果的可靠性。 

（2）请按照《26 号准则》第二十四条第（三）款的要求，补充

披露收益法下的关键参数的选取原因及具体计算过程，包括但不限于

未来预期收益现金流的估算过程及结果、折现率的确定方法、评估或

估值的测算过程、非经营性和溢余资产的分析与确认方法。 

（3）请补充说明两种方法结论相差较大的原因，并结合国家新

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具体调整情况及其对标的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，补

充说明使用资产基础法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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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报告书披露，锂电科技 2017 年、2018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

东的净利润分别为-9,681.92 万元、-45,366.42 万元，2017 年、2018

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-9,901.71

万元、-46,388.63 万元。请根据《26 号准则》第十六条第（六）款要

求，补充说明锂电科技非经常性损益是否具备持续性。 

（5）请结合本次重组评估情况与历年增资评估的差异、与同行

业公司市盈率或市净率等指标的差异，说明评估作价的合理性及公允

性，是否有高估锂电洛阳或低估锂电科技股权价值的情形。 

请评估机构对以上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四、其他 

7、报告书披露，锂电洛阳下属 27 处房屋建筑物中，尚有 10 处

地上建筑物合计面积 66,343.26 平方米，未办理相关权证，另有 16 处

主要房屋及建筑物处于抵押状态；锂电科技下属 12 处房屋建筑物中，

合计面积 130,254 平方米的建筑物尚未办理相关权证。请补充说明该

无产权建筑潜在损失的责任归属、你公司对该无产权建筑所承担的责

任、上述权证状态及抵押情况是否会对本次重组产生不利影响。请律

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8、报告书披露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锂电科技的使用受到

限制的货币资金为 319,908,502.31 元，其受限原因为该等货币资金为

票据保证金、保函保证金。请补充说明该使用受限资金对本次重组的

影响、是否会对此次重组构成实质性障碍。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9、截至报告书出具日，锂电洛阳涉案金额 500 万元以上的未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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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共 3笔，涉案金额共计 2,527 万元。请补充说明该未决诉讼涉及

责任主体有无转移，该诉讼是否对本次重组产生实质性障碍。请律师

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10、报告书披露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锂电洛阳其他股东的同意并

放弃优先购买权。请说明你公司若未取得其他股东的同意，是否对本

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，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施，并充分提示

风险。 

11、报告书披露，本次交易尚需锂电洛阳股东会、锂电科技股东

会、锂电研究院股东会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请补充说明标

的公司拟召开股东大会的时间，是否晚于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时

间；若是，请说明如你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方案而标的公

司股东大会未通过本次重组方案时的后续安排，你公司拟采取何种手

段保证重组方案的正常推进，并请充分提示风险。 

12、报告书显示，你公司最近三年曾有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。

请按照《26 号准则》第十四条的要求，补充说明此次处罚对本次重

组的影响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5 月 7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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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4 月 25 日 

 


